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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财政志>从1992年开始编修，历经10多个寒暑，终于成书。

1992年初，在柳州市财政局领导班子、柳州市志办公室的领导和支持下，

成立了以张春良为组长的财政志编写领导小组。由此，负责修志的苏少坡、秦

仲达开始采访在财政局任职过的有关人士，召开小型座谈会，搜集整理资料、

数据。1992年5月，财政局领导决定成立专门的编写组，从业务科室抽调人员，

组成以苏少坡为召集入的编写组。成员有：苏少坡、秦仲达、王焕博、周晓波、

潘云勉、刘万华。编写组通过访问有关人士，到柳州市档案馆、原柳州地区档

案馆、柳州市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查阅历史档案资料，于1992年底开始撰

写财政志的初稿。1993年年底完成初稿撰写工作并打印成册，呈送财政局领导

和柳州市志办公室审稿。由于领导工作繁忙，修志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94年

10月一2000年初，由于编写组人员工作变动等原因，财政志的撰写、修改事宜

一直难以进行。

2000年1月，财政局重新成立了以皮可慰为组长的财政志编写领导小组。

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苏少坡兼顾修志的具体事宜，开始重新征集资料。工作人

员先后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广西档案馆(南宁)、中国历史档案馆

(北京)等地，收集清朝后期、中华民国时期的史志资料。参加这一时期资料收

集的有柳州市志办公室有关人员及财政局工作人员苏少坡、周晓波、郭玉芳、

张静秋、王革、刘容光。

2001年，在初稿的基础上，根据收集到的历史资料，由苏少坡撰写完成了

15万字的<柳州市志·财政志>(<柳州市志>第四卷)。此后，为了完成<柳州

市财政志>的编写，又陆续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理，调整编排结构，补撰初稿

缺漏篇目，做文字增、补、删、改等等工作。2004年底，由苏少坡完成了全志

的二稿。2005年3月召开审稿会，苏少坡根据审稿意见完成全志的三稿。

本志的编写，得到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的历届财政局领导成员的关注，

他们一直关心、支持、帮助编写小组，提供历史资料，提出编撰写作意见。这

些领导包括：李元熙、邓程辉、周铁盆、熊庆门、蔡效飞等。编写小组对他们

的帮助、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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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存真取实、体现地方特点为编纂基本要求。

二、本志以时间为序，详今略古，侧重当代，让事实说话，不加评论，不

予褒贬。

三、本志分卷首、正篇、附录三部分。卷首包括前言、凡例、目录。正篇

包括概述和八章，以及大事记。附录包括《广西财政年鉴(1990一1994)·柳州

市财政》、《广西财政年鉴(1995—2000)·柳州市财政》、《柳州府马平县志》摘

录、《柳江县志》摘录等。

四、本志断限时间，上起晚清初，下迄1990年。同时也对一些必须述及的

渊源。作了适当的追溯。

五、本志按章、节、目三个层次排列，目的标码用一、二、三⋯⋯，目以

下的标码用(一)、(二)、(三)等，以下为l、2、3⋯⋯

六、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当时通用记法，并

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之后均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称谓。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地方各级政府按各时期名称称呼，如

“广西省人民政府”(简称“广西省”)、“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简称“省人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简称“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柳州市人

民委员会”、“柳州市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等等。

八、由于柳州市系在1949年11月25日解放，故文内解放前后时间概念的

界线，具按柳州市获得解放的实际日期划分。

九、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但引用史料时，均按原件照录。论述时按照

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方法撰写。

十、本志所使用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单位，新中国建立前均按当时通货为准，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人民币为准。文内述及的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

均按规定比率折算为现行人民币计算，以便于准确统计和相互比较。

十一、本志适当使用图表，以补充文字叙述的不足。志内统计数字，均用

阿拉伯数字。表格内某些年份未逐一列出，原因一是财政体制调整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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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柳州市财政局档案，局内各业务科室档案，市

馆、中国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还

及调查等方法搜集获得的材料。

资料包括：《柳州市志》、《柳州大事记》、《广西通志

、《广西财税资料长篇》、《柳州财政四十年》、《柳州

志》、《柳江(马平)(柳州)县志》等，本志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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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支出⋯⋯⋯⋯⋯⋯⋯⋯⋯⋯⋯⋯⋯⋯⋯⋯⋯⋯⋯⋯⋯⋯⋯⋯⋯⋯

贴支出⋯⋯⋯⋯⋯⋯⋯⋯⋯⋯⋯⋯⋯⋯⋯⋯⋯⋯⋯⋯⋯⋯⋯⋯⋯

出⋯⋯⋯⋯⋯⋯⋯⋯⋯⋯⋯⋯⋯⋯⋯⋯⋯⋯⋯⋯⋯⋯⋯⋯⋯⋯⋯

备支出⋯⋯⋯⋯⋯⋯⋯⋯⋯⋯⋯⋯⋯⋯⋯⋯⋯⋯⋯⋯⋯⋯⋯⋯⋯

空支出⋯⋯⋯⋯⋯⋯⋯⋯⋯⋯⋯⋯⋯⋯⋯⋯⋯⋯⋯⋯⋯⋯⋯⋯⋯

”干校支出⋯⋯⋯⋯⋯⋯⋯⋯⋯⋯⋯⋯⋯⋯⋯⋯⋯⋯⋯⋯⋯⋯⋯

放支出⋯⋯⋯⋯⋯⋯⋯⋯⋯⋯⋯⋯⋯⋯⋯⋯⋯⋯⋯⋯⋯⋯⋯⋯⋯

年上山下乡支出⋯⋯⋯⋯⋯⋯⋯⋯⋯⋯⋯⋯⋯⋯⋯⋯⋯⋯⋯⋯⋯

运动支出⋯⋯⋯⋯⋯⋯⋯⋯⋯⋯⋯⋯⋯⋯⋯⋯⋯⋯⋯⋯⋯⋯⋯

经费支出⋯⋯⋯⋯⋯⋯⋯⋯⋯⋯⋯⋯⋯⋯⋯⋯⋯⋯⋯⋯⋯⋯⋯

策和“处遗”支出⋯⋯⋯⋯⋯⋯⋯⋯⋯⋯⋯⋯⋯⋯⋯⋯⋯⋯⋯⋯

事支出⋯⋯⋯⋯⋯⋯⋯⋯⋯⋯⋯⋯⋯⋯⋯⋯⋯⋯⋯⋯⋯⋯⋯⋯⋯

息支出⋯⋯⋯⋯⋯⋯⋯⋯⋯⋯⋯⋯⋯⋯⋯⋯⋯⋯⋯⋯⋯⋯⋯⋯⋯

民族地区补助费支出⋯⋯⋯⋯⋯⋯⋯⋯⋯⋯⋯⋯⋯⋯⋯⋯⋯⋯⋯

杂项支出⋯⋯⋯⋯⋯⋯⋯⋯⋯⋯⋯⋯⋯⋯⋯⋯⋯⋯⋯⋯⋯⋯⋯⋯

支出⋯⋯⋯⋯⋯⋯⋯⋯⋯⋯⋯⋯⋯⋯⋯⋯⋯⋯⋯⋯⋯⋯⋯⋯⋯⋯

解⋯⋯⋯⋯⋯⋯⋯⋯⋯⋯⋯⋯⋯⋯⋯⋯⋯⋯⋯⋯⋯⋯⋯⋯⋯⋯⋯

解⋯⋯⋯⋯⋯⋯⋯⋯⋯⋯⋯⋯⋯⋯⋯⋯⋯⋯⋯⋯⋯⋯⋯⋯⋯⋯⋯

成上解⋯⋯⋯⋯⋯⋯⋯⋯⋯⋯⋯⋯⋯⋯⋯⋯⋯⋯⋯⋯⋯⋯⋯⋯⋯

成上解⋯⋯⋯⋯⋯⋯⋯⋯⋯⋯⋯⋯⋯⋯⋯⋯⋯⋯⋯⋯⋯⋯⋯⋯⋯

五、按递增比例上解⋯⋯⋯⋯⋯⋯⋯⋯⋯⋯⋯⋯⋯⋯⋯⋯⋯⋯⋯⋯⋯⋯⋯⋯

六、烟税、酒税收入超上年分成上解⋯⋯⋯⋯⋯⋯⋯⋯⋯⋯⋯⋯⋯⋯⋯⋯⋯

七、农业税提价上解⋯⋯⋯⋯⋯⋯⋯⋯⋯⋯⋯⋯⋯⋯⋯⋯⋯⋯⋯⋯⋯⋯⋯⋯

八、耕地占用税专项上解⋯⋯⋯⋯⋯⋯⋯⋯⋯⋯⋯⋯⋯⋯⋯⋯⋯⋯⋯⋯⋯⋯

九、企业下放增加收入上解⋯⋯⋯⋯⋯⋯⋯⋯⋯⋯⋯⋯⋯⋯⋯⋯⋯⋯⋯⋯⋯

十、其他专项上解⋯⋯⋯⋯⋯⋯⋯⋯⋯⋯⋯⋯⋯⋯⋯⋯⋯⋯⋯⋯⋯⋯⋯⋯⋯

十一、中央财政借款和贡献款⋯⋯⋯⋯⋯⋯⋯⋯⋯⋯⋯⋯⋯⋯⋯⋯⋯⋯⋯⋯

第三章财政管理⋯⋯⋯⋯⋯⋯⋯⋯⋯⋯⋯⋯⋯⋯⋯⋯⋯⋯⋯⋯⋯⋯⋯⋯⋯⋯⋯⋯⋯

第一节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一、广西对柳州市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三、城(郊)区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预算的编制、调整与决算⋯⋯⋯⋯⋯⋯⋯⋯⋯⋯⋯⋯⋯⋯⋯⋯⋯⋯⋯⋯

一、预算的编制⋯⋯⋯⋯⋯⋯⋯⋯⋯⋯⋯⋯⋯⋯⋯⋯⋯⋯⋯⋯⋯⋯⋯⋯⋯⋯

二、预算执行与调整⋯⋯⋯⋯⋯⋯⋯⋯⋯⋯⋯⋯⋯⋯⋯⋯⋯⋯⋯⋯⋯⋯⋯⋯

三、财政决算⋯⋯⋯⋯⋯⋯⋯⋯⋯⋯⋯⋯⋯⋯⋯⋯⋯⋯⋯⋯⋯⋯⋯⋯⋯⋯⋯

第三节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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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监察⋯⋯⋯⋯⋯⋯⋯⋯⋯⋯⋯⋯⋯⋯⋯⋯⋯⋯⋯⋯⋯··

二、财务检查⋯⋯⋯⋯⋯⋯⋯⋯⋯⋯⋯⋯⋯⋯⋯⋯⋯⋯⋯⋯⋯··

第四章财政信用⋯⋯⋯⋯⋯⋯⋯⋯⋯⋯⋯⋯⋯⋯⋯⋯⋯⋯⋯⋯⋯⋯⋯“

第一节小型技术组织措施贷款⋯⋯⋯⋯⋯⋯⋯⋯⋯⋯⋯⋯⋯⋯⋯一

第二节周转金⋯⋯⋯⋯⋯⋯⋯⋯⋯⋯⋯⋯⋯⋯⋯⋯⋯⋯⋯⋯⋯⋯··

一、财政支农周转金⋯⋯⋯⋯⋯⋯⋯⋯⋯⋯⋯⋯⋯⋯⋯⋯⋯⋯一

二、商业周转金⋯⋯⋯⋯⋯⋯⋯⋯⋯⋯⋯⋯⋯⋯⋯⋯⋯⋯⋯⋯··

三、文教卫生事业周转金⋯⋯⋯⋯⋯⋯⋯⋯⋯⋯⋯⋯⋯⋯⋯⋯一

第三节财务开发投资资金⋯⋯⋯⋯⋯⋯⋯⋯⋯⋯⋯⋯⋯⋯⋯⋯⋯”

第四节 民族经济发展资金⋯⋯⋯⋯⋯⋯⋯⋯⋯⋯⋯⋯⋯⋯⋯⋯⋯一

第五节信托投资资金⋯⋯⋯⋯⋯⋯⋯⋯⋯⋯⋯⋯⋯⋯⋯⋯⋯⋯⋯一

第五章预算外资金⋯⋯⋯⋯⋯⋯⋯⋯⋯⋯⋯⋯⋯⋯⋯⋯⋯⋯⋯⋯⋯⋯··

第一节财政部门预算外资金的发展与管理⋯⋯⋯⋯⋯⋯⋯⋯⋯⋯一

第二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

第三节企业及其主管部门预算外资金⋯⋯⋯⋯⋯⋯⋯⋯⋯⋯⋯⋯”

第六章财政科学研究及学术活动⋯⋯⋯⋯⋯⋯⋯⋯⋯⋯⋯⋯⋯⋯⋯⋯··

第一节组织专题调查⋯⋯⋯⋯⋯⋯⋯⋯⋯⋯⋯⋯⋯⋯⋯⋯⋯⋯⋯··

第二节开展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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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五节

四、

五、

万、

七、

八、

九、

十、

乡、镇财政机构⋯⋯⋯⋯⋯⋯⋯⋯⋯⋯⋯⋯⋯⋯⋯⋯⋯⋯⋯⋯⋯⋯⋯⋯(394)

国有资产管理局⋯⋯⋯⋯⋯⋯⋯⋯⋯⋯⋯⋯⋯⋯⋯⋯⋯⋯⋯⋯⋯⋯⋯⋯(394)

财政局(科)历年行政领导人名录⋯⋯⋯⋯⋯⋯⋯⋯⋯⋯⋯⋯⋯⋯⋯⋯(394)

柳州市人民政府财粮科(1949年12月一1953年初)⋯⋯⋯⋯⋯⋯⋯⋯(394)

柳州市人民政府财政科(1953年初一1956年9月) ⋯⋯⋯⋯⋯⋯⋯⋯(395)

柳州市财政局(1956年9月一1958年10月，财政、税务合并时期)

⋯⋯⋯⋯⋯⋯⋯⋯⋯⋯⋯⋯⋯⋯⋯⋯⋯⋯⋯⋯⋯⋯⋯⋯⋯⋯⋯⋯⋯⋯⋯(395)

柳州市财政局(1958年10月一1960年9月，财、税、银、保险合署

办公时期)⋯⋯⋯⋯⋯⋯⋯⋯⋯⋯⋯⋯⋯⋯⋯⋯⋯⋯⋯⋯⋯⋯⋯⋯⋯⋯(395)

柳州财政局(1960年9月一1961年1月，柳州地、市财政合署办公时

期)⋯⋯⋯⋯⋯⋯⋯⋯⋯⋯⋯⋯⋯⋯⋯⋯⋯⋯⋯⋯⋯⋯⋯⋯⋯⋯⋯⋯⋯(395)

柳州市财政局(1961年1月一1962年1月财、税、银合署办公时期)

⋯⋯⋯⋯⋯⋯⋯⋯⋯⋯⋯⋯⋯⋯⋯⋯⋯⋯⋯⋯⋯⋯⋯⋯⋯⋯⋯⋯⋯⋯⋯(395)

柳州市财政局(1962年1月一1968年9月财税分设后) ⋯⋯⋯⋯⋯⋯(396)

柳州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财政小组(1968年8月一1971年9月)

⋯⋯⋯⋯⋯⋯⋯⋯⋯⋯⋯⋯⋯⋯⋯⋯⋯⋯⋯⋯⋯⋯⋯⋯⋯⋯⋯⋯⋯⋯⋯(396)

柳州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1971年10月一1972年10月财政局、税务

局、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合署办公时期)⋯⋯⋯⋯⋯⋯⋯⋯⋯⋯⋯⋯⋯(396)

财政税务仍合

十一、柳州市革命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概

述

地区行政专员公署领导。1950年3月改为

广西省辖市，柳州市人民政府下设财粮科，

主管全市财政收支活动。柳州市财政收支活

动的变化、发展，从1950年建市到1990

年，经过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1950年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

这一时期的财政是为巩固新建立的人民

政权，医治战争创伤，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

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服务。

1950年，国家为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

胜利，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全国实行高度集

中的“统收统支”预算管理体制，柳州市的

财政收入直接上缴广西省财政，支出也由省

财政下拨。由于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的是经

济崩溃的困难局面，市场上商品匮乏，物价

高涨，当时为保证供给，财政收支既有货币

也有实物，如大米、木柴、被服等。为克服

财政经济困难，柳州市除抓紧税收收入上缴

省财政外，还大力组织地方财政收入，如地

方税附加、公产租金、公地摊位租金、行政

规费、罚没收入等等。这部分地方财政收入

从1950年4月份起以“地方经费”名义与

省拨的“中央经费”同时并存，分别管理。

当年地方财政收入21．2万元。“中央经费”

报销支出和“地方经费”两项，1950年支

出57．62万元，大米1731500斤。其中：中

央经费支出42．12万元，占73．10％；大米

1538649斤，占88．86％。地方经费支出

15。5万元，占26．9％；大米192851斤，占

11．14％。地方财政收入用于行政事业经费

支出外，还用于市政建设和对企业的投资。

中央政府为克服财政困难，恢复国民经济，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柳州市推销任

务13万分，推销对象为工商业者，实际超

额完成11％。

1951年，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原则，全国实行中央、大行政区和省三级财

政，广西省规定柳州市实行半级财政，其内

容是：将原是省级财政收入的各种地方税

——屠宰税、房地产税、特别消费行为税、

牌照使用税、契税等划为市财政收入，连同

市财政原有的各种地方税附加、公产及摊位

租、行政规费和罚没收入、市属企业的上缴

利润和上缴折旧基金等合并构成市财政收

入；将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支出划归市财

政。实行“半级”(一半在中央，一半在地

方)财政后，柳州市加强了税、费的征收与

管理，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经费)大幅度增

加，省拨经费(中央经费)在支出中所占比

重大大降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256．3万

元，地方经费支出226．7万元。支出中数额

较大的依次为企业流动资金74．5万元，基

建支出55．0万元，行政管理费54．2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费32．7万元，抚恤社会救济

8．4万元。1951年，省拨经费(中央经费)

在支出中所占比重为：财政支出289．36万

元，大米2830787斤。其中：中央经费

62．66万元，占21．65％；大米1720267斤，

占60．77％。地方经费226．7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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